北京市交通运输政务服务申请表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道路客运车辆建档发证）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电话
	

	
	身份证号
	

	经办人
	姓    名
	
	电话
	

	
	身份证号
	

	申请车辆建档情况（表格不够，可另附表填写）

	序号
	喷饰号
	车辆牌照号
	经营范围
	座位数
	燃料类别
	排放标准
	车辆类型等级
	车辆技术等级
	申办类型
	起讫地及起讫站点
	班车客运标志牌号
	被更新车辆牌照号

	
	
	
	
	
	
	
	
	
	□新增车辆建档□更新车辆建档
	
	
	

	
	
	
	
	
	
	
	
	
	□新增车辆建档□更新车辆建档
	
	
	

	
	
	
	
	
	
	
	
	
	□新增车辆建档□更新车辆建档
	
	
	

	
	
	
	
	
	
	
	
	
	□新增车辆建档□更新车辆建档
	
	
	

	序号
	喷饰号
	车辆牌照号
	经营范围
	座位数
	燃料类别
	排放标准
	车辆类型等级
	车辆技术等级
	申办类型
	起讫地及起讫站点
	班车客运标志牌号
	被更新车辆牌照号

	
	
	
	
	
	
	
	
	
	□新增车辆建档□更新车辆建档
	
	
	

	
	
	
	
	
	
	
	
	
	□新增车辆建档□更新车辆建档
	
	
	

	
	
	
	
	
	
	
	
	
	□新增车辆建档□更新车辆建档
	
	
	

	经营者声明
	我承诺本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有效，若有虚假信息，自愿依法接受相关处理。


填表说明：
1.省际和市内旅游客运班线、省际和市内包车（含旅游）客运车辆建档时，需填写“车辆喷饰号”；
2.办理新增车辆建档发证，“被更新车牌号”可不填写；
3.涉及到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班线车辆调整的，需先办理该车“道路客运车辆退出、调整运营”手续，具体调整情形如下：（1）车辆由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下的客运班线拟调整至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经营；（2）车辆由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拟调整至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下的客运班线经营；（3）车辆由一条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拟调整至另一条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经营；
4. 涉及到国际道路客运班线车辆调整的，需先办理该车“道路客运车辆退出、调整运营”手续，具体调整情形如下：（1）车辆由国际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拟调整至国内道路旅客运输经营；（2）车辆由国内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拟调整至国际道路客运班线经营；（3）车辆由一条国际道路客运班线拟调整至另一条国际道路客运班线经营；
5.更新、新增车辆拟从事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经营或国际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的，“起讫地及起讫站点”和“班车客运标志牌号”需填报。



签字（加盖公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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